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十二
條及第二條附表一、第四條附表三、附表四修正草
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八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訂定施行後，曾歷經三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三年

一月四日修正施行。

本規則前依據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彈

性多元調整方案研修，經考試院於一百十二年三月七日修正發布，一百十三

年一月一日施行，高考三級多數類科專業科目減為四科、普考多數類科專業

科目減為三科，外界普遍持正面評價。為持續深化改革，期以強化人才吸納、

減輕應試負擔，針對本考試未能完成減列專業科目之二十二類科（其中高考

三級十七類科，普考五類科），研議再精進調整，請中央及地方用人機關再

次審視專業科目之妥適性。

依考選部一百十四年十月八日召開之「研商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暨普通考試土木工程類科應試專業科目會議」決議，土木工程類科高考三

級專業科目減為四科、普考專業科目減為三科；高考三級教育行政類科配合

教育部來函建議專業科目減為四科；其餘十九類科經綜整中央及地方用人

機關意見後修正。經彙整，高考三級計十七類科專業科目減為四科，普考計

三類科專業科目減為三科。另據文化部一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函請考選

部依國家語言發展法之立法意旨及「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精神，優先使

用國家語言書面建議用語，爰配合修正本規則涉及國家語言相關規定文字。

據上，擬具本規則第十二條及第二條附表一、第四條附表三、附表四修

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條文部分

為使應考人有所準備與因應，另定本次修正附表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五

年一月一日。（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二、附表部分

（一）第二條附表一（高考三級考試應考資格表）



為免適用本規則第二條附表一之附註一現行規定「技術人員類科

第一款資格中未列明之院、系、組、所、學位學程，其所修課程與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某一類科專業科目有二科以上相同者（每科二

學分以上），亦得報考該一類科」之應考人，於本次修正施行後無

法應考，爰增訂五年緩衝規定，以為過渡。

（二）第四條附表三（高考三級考試應試科目表）

修正教育行政等十七類科專業科目為列考四科目。

（三）第四條附表四（普通考試應試科目表）

配合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表頭欄及新聞廣播類科專業科目名

稱酌作文字修正，另修正新聞等三類科專業科目為列考三科目。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十二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第二條附表一

及第四條附表三、附表

四，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使本次修正之施行

有明確依循，俾應考人

有所因應與準備，爰增

列第二項，明訂本次修

正附表施行日期為一

百十五年一月一日。



第二條附表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考資格表修正草案對
照表（修正附註部分）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註：

一、本表技術人員類科第一

款資格中未列明之院、

系、組、所、學位學程，

其所修課程與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某一類科專業

科目有二科以上相同者

（每科二學分以上），亦

得報考該一類科。前揭

專業科目有二科以上相

同者，亦得報考該類科

之規定，自本規則第四

條附表三分別於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

施行之日起五年內；以

及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之日起五年內，

仍得依修正前之專業科

目認定之。

二、藥事、公職獸醫師類科

不適用附註一之規定。

三、本表第二款資格所稱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

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試

三等考試、民國八十五

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

考試法修正施行前之特

種考試乙等考試；所稱

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

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

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

法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

試四等考試、民國八十

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

員考試法修正施行前之

附註：

一、本表技術人員類科第一

款資格中未列明之院、

系、組、所、學位學程，

其所修課程與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某一類科專業

科目有二科以上相同者

（每科二學分以上），亦

得報考該一類科。前揭

專業科目有二科以上相

同者，亦得報考該類科

之規定，自本規則第四

條附表三於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之日起至一百十八年一

月一日止，仍得依修正

前之專業科目認定之。

二、藥事、公職獸醫師類科

不適用附註一之規定。

三、本表第二款資格所稱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

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試

三等考試、民國八十五

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

考試法修正施行前之特

種考試乙等考試；所稱

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

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

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

法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

試四等考試、民國八十

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

員考試法修正施行前之

特種考試丙等考試；所

稱相當類科，係指同職

一、配合本規則第四條附表

三高考三級考試應試專

業科目調整，為避免適

用本表附註一規定「技

術類科專業科目有二科

以上相同者（每科二學

分以上），亦得報考該一

類科」之應考人，於本次

修正施行後無法應考，

爰修正附註一，增訂五

年緩衝規定以為過渡。

二、附註二至四未修正。



特種考試丙等考試；所

稱相當類科，係指同職

系下各考試類科。第三

款資格所稱高等檢定考

試相當類科及格者，係

指檢定考試及格證書所

載得應高等考試之類

科。

四、學歷證書載有輔系者得

依輔系報考。

系下各考試類科。第三

款資格所稱高等檢定考

試相當類科及格者，係

指檢定考試及格證書所

載得應高等考試之類

科。

四、學歷證書載有輔系者得

依輔系報考。



第四條附表三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
照表（修正教育行政、體育行政、新聞、金融保險、
法制、農業行政、航運行政、農業技術、農業機械、
水產利用、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生藥中藥基原鑑定
、交通技術、電力工程、電子工程、電信工程類科部
分）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專業科目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專業科目 未修正。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教

育

行

政

◎三、行政法

四、教育行政學

五、教育心理與測

驗統計

六、教育哲學與比

較教育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教

育

行

政

◎三、行政法

四、教育行政學

五、教育心理學

六、教育哲學

七、比較教育

八、教育測驗與統

計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教育部

意見，合併

「教育心理

學」、「教育

測 驗 與 統

計」為「教育

心理與測驗

統計」；合併

「 教 育 哲

學」、「比較

教育」為「教

育哲學與比

較教育」。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體

育

行

政

◎三、行政法

四、世界體育史

五、運動自然科學

六、運動社會學及

體育行政與管

理 行

政

綜

合

文

教

行

政

體

育

行

政

◎三、行政法

四、世界體育史

五、運動自然科學

六、體育行政與管

理

七、運動社會學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體育行

政與管理」、

「運動社會

學」為「運動

社會學及體

育行政與管



理」。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三、新聞學（包括

編輯採訪實務

與新聞法規）

四、國際傳播與國

際現勢

五、傳播理論

六、外國文（英文

、法文、德文

、日文、西班

牙文、韓文、

阿拉伯文、土

耳其文、俄文

；包括作文、

翻譯與應用文

）（選試科目）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三、新聞學（包括

編輯採訪實務

與新聞法規）

四、國際傳播與國

際現勢

五、傳播理論

六、民意與公共關

係學概論

七、外國文（英文

、法文、德文

、日文、西班

牙文、韓文、

阿拉伯文、土

耳其文、俄文

；包括作文、

翻譯與應用文

）（選試科目）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刪

除「民意與

公共關係學

概論」。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

融

保

險

◎三、會計學

◎四、經濟學與貨幣

銀行學

五、保險學

六、財務管理與投

資學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

融

保

險

◎三、會計學

◎四、經濟學

五、貨幣銀行學

六、保險學

七、財務管理與投

資學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

會等機關意

見，合併「經

濟學」、「貨

幣銀行學」

為「經濟學

與貨幣銀行

學」。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法

制

◎三、行政法

四、立法程序與技

術

五、民法與民事訴

訟法

六、刑法與刑事訴

訟法

行

政

法

務

法

制

法

制

◎三、行政法

四、立法程序與技

術

◎五、民法

六、刑法

七、民事訴訟法與

刑事訴訟法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整

合「民法」、

「刑法」、

「民事訴訟

法與刑事訴

訟法」三科



目為「民法

與民事訴訟

法」、「刑法

與刑事訴訟

法」二科目。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農

業

行

政

◎三、行政法

四、農業經濟與農

產運銷

五、農業發展與政

策

六、統計學 行

政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農

業

行

政

◎三、行政法

四、農業經濟學

五、農業發展與政

策

六、農產運銷

七、統計學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農業經

濟學」、「農

產運銷」為

「農業經濟

與 農 產 運

銷」。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航

運

行

政

三、海運與物流管

理學

四、航港經營管理

五、航運與港埠政

策

六、航港法規

行

政

經

建

交

通

行

政

航

運

行

政

三、海運學

四、航業經營管理

五、港埠經營管理

六、物流運籌管理

七、航運與港埠政

策

八、航港法規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 「 海 運

學」、「物流

運籌管理」

為「海運與

物 流 管 理

學」；合併

「航業經營

管理」、「港

埠 經 營 管

理」為「航港

經營管理」。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技

術

三、作物學與作物

生理學

四、土壤學

五、作物育種學

六、試驗設計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技

術

三、作物學

四、作物生理學

五、土壤學

六、作物育種學

七、試驗設計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農業部

等 機 關 意

見，合併「作

物學」、「作



物生理學」

為「作物學

與作物生理

學」。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機

械

三、農業機械學與

應用力學

四、農業動力學

五、農產加工學

六、農業機電與控

制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機

械

三、農業機械學

四、農業動力學

五、農產加工學

六、應用力學

七、農業機電與控

制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農業機

械學」、「應

用力學」為

「農業機械

學與應用力

學」。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利

用

三、水產概論與食

品品質管理

四、水產化學

五、食品微生物學

六、水產加工與冷

凍學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水

產

技

術

水

產

利

用

三、水產概論

四、水產化學

五、食品微生物學

六、食品品質管理

七、水產加工與冷

凍學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水產概

論」、「食品

品質管理」

為「水產概

論與食品品

質管理」。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三、材料力學與結

構學

四、土壤力學與測

量學

五、鋼筋混凝土學

六、營建管理與工

程材料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三、材料力學

四、土壤力學

五、測量學

六、結構學

七、鋼筋混凝土學

與設計

八、營建管理與工

程材料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再精

進調整原則

及研商土木

工程應試專

業科目會議

決議修正。

二、合併「材料

力學」、「結

構學」為「材

料力學與結

構學」；合併

「 土 壤 力

學」、「測量



學」為「土壤

力學與測量

學」；修正

「鋼筋混凝

土 學 與 設

計」為「鋼筋

混凝土學」。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

利

工

程

三、水文學

四、流體力學

五、水利工程

六、渠道水力學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水

利

工

程

三、水文學

四、土壤力學

五、流體力學

六、水利工程

七、渠道水力學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刪

除「土壤力

學」。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藥

事

生

藥

中

藥

基

原

鑑

定

三、生藥組織學與

藥用植物學

四、中藥藥物學與

中藥炮製學

五、中藥成分分析

六、實地測驗：

中藥組織切片

實地操作及鑑

定（考試時間

三小時）

技

術

衛

生

醫

藥

藥

事

生

藥

中

藥

基

原

鑑

定

三、生藥組織學

四、中國藥材學

五、藥用植物學

六、中藥成分分析

七、中藥炮製學

八、實地測驗：

中藥組織切片

實地操作及鑑

定（考試時間

三小時）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衛生福

利部意見，

「中國藥材

學」科目名

稱 修 正 為

「中藥藥物

學」，與「中

藥炮製學」

合併為「中

藥藥物學與

中 藥 炮 製

學」；合併

「生藥組織

學」、「藥用

植物學」為

「生藥組織

學與藥用植

物學」。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三、運輸學與運輸

工程

四、交通工程

五、運輸規劃學

六、交通安全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三、運輸學

四、交通工程

五、運輸規劃學

六、交通安全

七、運輸工程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 「 運 輸

學」、「運輸

工程」為「運

輸學與運輸

工程」。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三、計算機概論

四、電路學與電子

學

五、電機機械

六、電力系統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三、計算機概論

四、電路學

五、電子學

六、電機機械

七、電力系統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 「 電 路

學」、「電子

學」為「電路

學 與 電 子

學」。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子

工

程

三、計算機概論

四、電路學與電子

學

五、電磁學

六、半導體工程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子

工

程

三、計算機概論

四、電路學

五、電子學

六、電磁學

七、半導體工程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 「 電 路

學」、「電子

學」為「電路

學 與 電 子

學」。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信

工

程

三、計算機概論

四、電路學與電子

學

五、電磁學

六、通信與系統
技

術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信

工

程

三、計算機概論

四、電路學

五、電子學

六、電磁學

七、通信與系統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合

併 「 電 路

學」、「電子

學」為「電路

學 與 電 子

學」。



第四條附表四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
表頭欄及新聞、新聞廣播、金融保險、土木工程類科
部分）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本表每年所設類科，仍需

配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

置。

貳、各考試類科凡列有選試科

目者，用人機關提列任用

計畫時，須依選試科目分

別填列需用名額，並按選

填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

優錄取。

參、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

◎一、國文（作文與測驗

）。其占分比重，分

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八十，測驗占百分

之二十，考試時間

二小時。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

包括中華民國憲法

、法學緒論、英文

），採測驗式試題，

計五十題，各子科

占分比重及試題數

，分別為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各

占百分之三十（各

十五題，每題二分

），英文占百分之四

十（二十題，每題

二分），考試時間一

小時。

肆、專業科目前端有「◎」符

號者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

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各

占百分之五十）；專業科目

前端有「※」符號者採測

壹、本表每年所設類科，仍需

配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

置。

貳、各考試類科凡列有選試科

目者，用人機關提列任用

計畫時，須依選試科目分

別填列需用名額，並按選

填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

優錄取。

參、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

◎一、國文（作文與測驗

）。其占分比重，

分別為作文占百分

之八十，測驗占百

分之二十，考試時

間二小時。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

包括中華民國憲法

、法學緒論、英文

），採測驗式試題

，計五十題，各子

科占分比重及試題

數，分別為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

各占百分之三十（

各十五題，每題二

分），英文占百分

之四十（二十題，

每題二分），考試

時間一小時。

肆、專業科目前端有「◎」符

號者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

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各

占百分之五十）；專業科目

前端有「※」符號者採測

一、第壹至伍點

及第柒點未

修正。

二、據文化部函

請考選部依

國家語言發

展法之立法

意旨及「國

家語言整體

發展方案」

精神，優先

使用國家語

言書面建議

用語。

三、經參酌該函

補充使用原

則：尊重既

定法令之用

語名稱，以

及優先使用

「國家語言

發展報告」

各語言第一

組書面建議

用語，第陸

點新聞廣播

類科應試科

目名稱中之

「閩南語」

配合修正為

「 臺 灣 台

語」。



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

試題。

伍、客家事務行政、航空駕駛

等二類科分二試舉行，第

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個

別口試，客家事務行政類

科個別口試以客語進行。

陸、新聞廣播類科應試科目「

國語播音（百分之五十）

與臺灣台語播音（百分之

五十）或國語播音（百分

之五十）與客語播音（百

分之五十）」採實地測驗方

式。

柒、航空器維修及航空駕駛類

科為稀少性考試類科。

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

試題。

伍、客家事務行政、航空駕駛

等二類科分二試舉行，第

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個

別口試，客家事務行政類

科個別口試以客語進行。

陸、新聞廣播類科應試科目「

國語播音（百分之五十）

與閩南語播音（百分之五

十）或國語播音（百分之

五十）與客語播音（百分

之五十）」採實地測驗方式

。

柒、航空器維修及航空駕駛類

科為稀少性考試類科。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專業科目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專業科目 未修正。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三、新聞學概要

四、國際現勢概

要

五、外國文（英文

、法文、德文

、日文、西班

牙文）（選試

科目）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三、新聞學概要

四、國際現勢概

要

五、傳播法規概

要

六、外國文（英文

、法文、德文

、日文、西班

牙文）（選試

科目）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用人機

關意見，刪

除「傳播法

規概要」。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廣

播

三、新聞廣播概

要（包括廣

播實務）

四、傳播理論概

要

五、實地測驗：

國語播音（百

分之五十）與

臺灣台語播

音（百分之五

十）或國語播

音（百分之五

十）與客語播

音（百分之五

行

政

綜

合

新

聞

傳

播

新

聞

廣

播

三、新聞廣播概

要（包括廣

播實務）

四、傳播理論概

要

五、實地測驗：

國語播音（百

分之五十）與

閩南語播音（

百分之五十）

或國語播音（

百分之五十）

與客語播音（

百分之五十）

據文化部函請考

選部依國家語言

發展法之立法意

旨及「國家語言

整體發展方案」

精神，優先使用

國家語言書面建

議用語，爰配合

修正實地測驗科

目名稱中之「閩

南語」為「臺灣台

語」。



十）（選試科

目）

（選試科目）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

融

保

險

◎三、會計學概要

※四、經濟學與貨幣

銀行學概要

五、保險學概要

行

政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金

融

保

險

◎三、會計學概要

※四、經濟學概要

五、貨幣銀行學

概要

六、保險學概要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及再精

進調整原則

修正。

二、參酌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

會等機關意

見，合併「經

濟學概要」、

「貨幣銀行

學概要」為

「經濟學與

貨幣銀行學

概要」。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三、材料力學與

結構學概要

四、測量學與土

木施工學概

要

五、鋼筋混凝土

學概要

技

術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三、材料力學概

要

四、測量學概要

五、結構學與鋼

筋混凝土學

概要

六、土木施工學

概要

一、依核心職能

需求、再精

進調整原則

及研商土木

工程應試專

業科目會議

決議修正。

二、「材料力學概

要」、「結構

學與鋼筋混

凝 土 學 概

要」調整為

「材料力學

與結構學概

要」、「鋼筋

混凝土學概

要」；合併

「測量學概

要」、「土木

施 工 學 概

要」為「測量

學與土木施

工學概要」。


